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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王宁华） 3月
15日，彭阳县司法局在怡园广场开
展“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普法宣传
活动，进一步提升群众消费维权意
识，引导消费者通过合法途径维护
自身权益。

普法志愿者通过悬挂横幅、摆
放展架、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宣传宪法、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法
律法规知识，让广大消费者了解自
己的权利和义务，知道如何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活动现场还设立咨询
台，为消费者提供法律咨询和维权
指导，解答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和疑惑。

司法局为消费者答疑解惑

本报讯 （通讯员 安宁） 3月 14
日，固原市中级法院与金融监管局携
手，联合辖区金融机构，赶赴张易镇开
展“3·15”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
传活动，进一步增强消费者金融安全意
识，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营造和谐
健康的金融环境。

法院干警充分利用自身业务知

识向群众宣讲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民
法典等法律法规，对消费者享有的财
产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
交易权、依法求偿权、信息安全权等
八项基本权利进行充分讲解。通过
悬挂横幅、提供法律咨询、发放宣传
手册、指导下载反诈软件、讲解典型
案例、一对一答疑解惑等方式向群众

揭露常见的消费陷阱及维权方法。
同时，详细介绍法院相关立案诉讼流
程，引导消费者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并对身份证、银行卡、支
付密码等重要个人信息的安全风险
防范要点及信用卡申请、金融借款、
消费贷纠纷等风险点进行特别提示
说明。

法院干警还结合老年人对网络不
熟悉、信息获取相对滞后、风险识别能
力弱的特点，用家乡话形象生动地讲解
当前金融诈骗形式、运作流程以及出售
银行卡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提醒老年
人切勿相信“无风险、高收益”，告知其
遇到相关问题及时咨询子女或司法机
关，防止上当受骗。

固原中院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童广忠） 3月
18日，泾源县司法局新民司法所联合
新民派出所、新民乡综治中心、先进
村调委会，运用“4+N”联合调解机制
对近期发生在先进村的一起高风险
婚姻家庭纠纷开展联合调解，严防

“民转刑”“刑转命”发生。
于某某与秦某某系夫妻关系，

双方经常因家庭琐事发生矛盾，于
是提出离婚。工作人员从家庭美
德、伦理道德、法律规定以及其家庭

实际情况出发，对于某某和秦某某
进行劝解与普法，引导二人互相理
解、互相包容。但双方积怨较深，离
婚意志坚决，工作人员在调解未果
的情况下，告知双方可通过法律渠
道解决。

泾源县司法局将坚持推行“4+N”
联合调解机制，早排查、早发现、早处
置、早化解，最大限度地把矛盾化解在
萌芽状态，构筑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

“第一道防线”。

新民司法所“4+N”联调机制
高效调解婚姻家庭矛盾纠纷

本报讯（通讯员 谢小丽）近日，西
吉县检察院检察长马彦平主持举行听证
会，对一起交通肇事案进行公开听证。

听证会上，案件承办检察官就韩
某某交通肇事案事实认定、主要证据
及法律适用发表审查意见，充分阐述
拟不起诉的理由。听证员在充分了解
案情的基础上，围绕“被害人古某某
（犯罪嫌疑人韩某某母亲）的死亡与犯
罪嫌疑人韩某某的交通肇事行为是否
有因果关系、是否应对犯罪嫌疑人韩
某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进行讨论。

“十几分钟前我还和妈妈一起吃
饭，十几分钟后就因为我的不当驾驶
行为天人永隔，我非常后悔。”犯罪嫌
疑人韩某某在做最后陈述时说。

听证会上，马彦平看到犯罪嫌疑
人韩某某良好的认罪悔过态度，训诫
韩某某因驾驶机动车不当操作发生交
通事故，给家庭和社会秩序造成了危
害，希望犯罪嫌疑人韩某某能珍惜法
律给予的机会，深刻反省事故发生的
原因，以此为戒，绝不能再犯相同的错
误。同时，特别提醒犯罪嫌疑人韩某
某已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切勿无证
驾驶机动车。

检察长带头主持听证，既是持续
做实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能动履
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具体行动，也是西
吉县检察院常态化推进公开听证工作
的一个缩影，让当事人更加真切地感
受到了司法的公正和温度。

西吉检察公开听证
让司法公正看得见

本报讯（通讯员 李芳） 3月15
日，彭阳县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消防
产品集中科普宣传活动，向居民普
及消防产品知识。

大队宣传员向市民讲解灭火器、
应急灯、安全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产
品的真假辨别方法，对如何通过正规
渠道购买符合安全标准的消防器材
进行详细讲解，提醒群众在订购消防
产品时应选择正规厂家，并仔细检验
防伪标志及合格证。为过往群众发

放消防宣传资料，教授群众辨别真伪
消防培训机构，面对面讲解如何扑救
初起火灾、如何开展火场逃生自救、
如何使用灭火器等消防常识以及各
类家庭消防安全知识，回答群众提出
的关于消防培训和消防产品购买、使
用、真假识别等问题。引导群众主动
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抵制假冒伪劣
消防产品，鼓励群众积极参与消防产
品质量监督，通过“12345”热线电话
举报投诉消防产品违法行为。

面对面讲解消防产品知识

本报讯 （通讯员 马焯） 3月 15
日，原州区公安分局创新宣传方式，多
举措扎实开展“3·15”消费者权益日集
中宣传活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严
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

该局经侦大队联合开发区公安分
局经侦大队、市场监督管理、烟草、金融
办等单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咨
询解答等形式，向广大群众普及如何识
别假冒伪劣商品、如何防范涉银行账户
诈骗等经济犯罪的法律知识，全方位、
多角度揭露侵害群众切身权益的各类

经济犯罪的手段和社会的危害性。
食药环大队联合原州区农业农村

局、原州区检察院等单位，在三营镇开
展“放心农资进乡村”送法下乡活动，通
过悬挂宣传标语、设置咨询台、展示绿
色农资等形式，向农民群众普及农业领
域法律法规和打假维权知识，引导农民
理性购买、科学使用农资产品，并鼓励
农民群众对制售假冒伪劣农资产品线

索进行举报，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
与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

法制大队联合政保部门、南关派出
所开展“倡导诚实守信、共铸消费和谐”普
法宣传活动，向群众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食品安全法、侵权责任法等以消费者
权益为主题的相关法律知识，并对群众咨
询的相关法律问题一一耐心解答，切实提
高了群众的风险防范和消费维权意识。

各派出所民警辅警通过免费发放
小礼品、现场咨询答疑等形式，结合真
实案例，详细讲解了如何识别假冒伪劣
商品、防范消费陷阱以及依法维权的方
法和途径，向群众普及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律法规和消费维权知识，现场接受群
众咨询，有效提升群众识假辨假的能
力，充分调动了群众参与打击和防范侵
权假冒违法犯罪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原州公安创新方式宣讲消费领域法律知识

本报讯（通讯员 杨莹莹） 3月
15日，泾源县公安局食药环等部门深
入人民广场集中开展“3·15”消费者权
益日普法宣传活动，全面提升群众依
法维权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

活动现场，民警辅警结合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中有关消费者的安全保障
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等基本权利以
及经营者的相关义务等进行具体讲
解，通过案例向群众说明制假售假的
危害性，教授各类产品的辨假、识假、
防假技巧，鼓励群众积极举报环境与
食品药品安全等民生领域违法行为。

“转账一定要谨慎，不轻信投资理
财高额回报，千万不要掉入非法集资
的陷阱……”民警还向群众讲解了防
诈骗、防范非法集资、交通安全、校园
安全等平安建设知识，引导群众自觉
学法、知法、用法、守法。

宣传结束后，食药环大队走进市
场、粮油店等，采取“听、看、问”相结合
方式，对食品购销渠道、台账管理、包
装标识、产品检测合格证、生产日期、
保质期等内容进行全面检查，防止过
期食品和假冒伪劣商品进入市场，切
实守住“舌尖上的安全”。

泾源公安“宣传+检查”维护消费者权益

本报讯（通讯员 李凯飞） 3月
15日，彭阳县检察院在怡园广场开
展“3·15”消费者权益日普法宣传活
动，进一步增强“检护民生”“以‘检
察蓝’守护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专项
监督活动的群众认知度。

检察干警通过悬挂横幅、发放
宣传资料、解答法律咨询等多种形
式开展普法宣传，将民法典、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等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律

法规作为宣传重点，向群众介绍常
见的消费侵权行为、表现形式以及
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结合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经营罪
等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案例，介
绍检察机关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引导群众在合
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及时拨打12315
消费者投诉举报专线电话维权。活
动中，共解答群众咨询20余次。

“检察蓝”普法宣传护民生
本报讯（通讯员 张娜） 3月15

日，彭阳县法院组织干警开展“3·
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普法宣传活
动，进一步增强消费者维权意识，营
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干警通过悬挂条幅、发放普法
宣传手册等形式，向群众普及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
知识，提醒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应
注意的事项及维护权益的流程。同
时，结合典型案例与群众面对面交
流，详细介绍常见的消费侵权行为
及表现形式，并为群众解答咨询 30
余人次。

法官为群众维权支招

彭阳集中宣传营造安全消费环境

3月13日早晨刚上班，银川市中级
法院执行二庭法官田少珍就接到了当
事人的电话，他们一大早带着一束鲜花
和两面锦旗来到银川中院，表达对田少
珍法官、合议庭成员及银川中院的感激
之情。

几名当事人是永宁县某公寓业主，
他们在2014年与某投资公司签订了商
品房买卖合同，支付房款并已实际居

住，但该公司不但未给业主办理房屋过
户登记，还将这些房屋抵押给银行，导
致近十年无法解决产权问题。近期，业
主们得知房屋被查封，多次与该投资公
司沟通未果，纷纷向银川中院提出了执
行异议。

案件分配给田少珍法官后，她一
方面调阅案件相关材料了解案情，另
一方面着手安排听证会事宜。在听证

前，法官主动致电业主，耐心地向他们
解释法律规定，告知业主提交证据的
重要性。

听证会如期召开，业主们的情绪十
分激动，他们想不通自己已经居住了近
十年的房屋为什么会被法院查封。面
对这一情况，法官以“如我在诉”的同理
心，耐心告知业主一定要相信法律是公
平的，一遍一遍向他们讲解相关法律规

定，直到业主们对执行异议程序有了了
解，对法院工作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配
合田法官两天时间开完了14个案件的
听证会。

由于前期基础工作做得扎实，法官
在 15天内对 14个案件作出裁定，中止
对查封房屋的执行。拿到裁定的业主
致电田少珍表示感谢，并选派代表送来
了鲜花和锦旗。

一束鲜花和两面锦旗背后的司法为民之心
本报通讯员 杜欣

本报讯（通讯员 蒋琦）近日，
中宁县农村商业银行组织辖区各网
点开展了以“金融消保在身边 保障
权益防风险”为主题的金融消费者权
益保护教育宣传活动。

该行以营业网点为宣传服务主
阵地，利用LED电子屏幕滚动播放宣
传标语，在全辖 19家营业网点设立
宣传专区、摆放宣传折页、悬挂宣传

条幅，开展厅堂“微沙龙”活动。同时
利用微信公众号线上平台发布《了解
金融消费者八大权利 理性维权共建
和谐金融环境》等信息，带动网民学
金融、懂金融，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组织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

“五进”宣传活动，聚焦“一老一少一
新”等重点群体宣传各类金融知识。

3月15日，该行积极配合监管机

构及政府相关部门，牵头组织中宁县
各银行、保险机构在富康广场开展

“3·15”集中宣传活动，向群众宣传普
及金融消费者的八项权益、个人信息
保护、防范非法集资、防范电信网络
诈骗、存款保险等基础金融知识，与
群众面对面互动交流、解疑答惑、提
示风险，帮助群众掌握金融风险防范
技能。

中宁农商行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

本报讯（记者 刘炳宇 通
讯员 马小花）“你好，请问是
原州区法院执行局吗？我要提
供被悬赏的郭某某的线索。”近
日，一名群众向固原市原州区
法院执行指挥中心打来举报电
话。

执行员收到电话转接单后
立即联系举报群众，核实具体
信息，得知被悬赏人现在银川
市某小区租住，需尽快前往查
找。执行干警通过执行系统查
看被悬赏人案件情况，了解到
郭某某作为被执行人涉执行案
件 10余件，其长期下落不明，
申请执行人申请发布了悬赏。

两名执行员一名法警迅
速驱车赶往银川市被执行人
住所，在某小区旁边超市找到
郭某某。执行员亮明工作证
件，告知其具体案件情况。了
解到被悬赏人郭某某在餐厅
打工，收入不稳定，执行干警
立即联系申请执行人，双方当
事人现场达成执行和解，履行
案款 3 万元。执行干警又对
被悬赏人进行批评教育，敦促

其对其他案件作出切实可行的履行
计划。

原州区法院为切实推进执行工
作，创新执行办案方式，进一步兑现胜
诉人的合法权益，于2019年3月27日
推出悬赏执行机制，引入第三方法信
悬赏执行平台参与案件执行。通过

“线上＋线下”的公示模式，汇聚社会
各方力量，鼓励群众积极提供被执行
人以及其财产线索，为破解执行难题
助力。2023年，共发布悬赏公告 41
期，发布执行案件319件，化解执行案
件121件，执行到位51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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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炳宇 通讯员
路蕾）“房子被水泡受损好几年，你们
一直推卸责任不赔偿，现在到法庭了，
必须赔偿损失，修好房屋……”近日，
屋主王某在西吉县法院震湖法庭诉说
自己的诉求，要求水投公司承担赔偿
责任。

“房屋受损不全是我们施工的原
因，房子本来就老旧，我们认为需要进
一步鉴定才能对房屋受损原因下结
论。”水投公司代表回应。

2021年 5月下旬，某水投公司在
西吉县平峰镇某村进行“互联网+城
乡供水”项目改造工程，施工中更换了
村民王某家中水井内的管道阀门，因
更换的阀门破裂，大量自来水渗入王
某房屋地基，致王某家房屋地板大面
积开裂、翘起，内墙墙皮大面积脱落，
屋内外墙面出现不同程度裂缝。王某
多次联系水投公司要求赔偿，但水投
公司表示不能确定房屋漏水的原因，
不能予以处理。今年 3月，王某到震
湖法庭起诉求助。

震湖法庭承办法官听取王某陈述
后联系村委会和相关职能部门，了解

“互联网+城乡供水”工程情况，包括

施工主体、工期、施工内容等基本信
息，为促成调解做好前期准备。3月
12日，在掌握了“互联网+城乡供水”
工程情况后，承办法官联系水投公司，
经双方当事人的同意，组织双方当事
人和人民调解员、村委会工作人员现
场察看并展开调解。

经现场察看，确定房屋损害确实
有自来水水泡的原因，承办法官与王
某、水投公司代表现场沟通，并对王某
房屋墙面受损情况、受损程度以及当
地房屋修葺价格进行逐一对比分析，
阐明双方和解与走司法程序的利弊。

承办法官向水投公司代表释法，
工程公司作为施工方，在施工过程中
导致他人房屋受损，属于侵权的情形，
这些在相关资料中可以找到印证，如
果施工导致王某的房屋进一步受损，
该公司需要承担的责任可能会更大，
且王某年迈，水投公司应尽快协商解
决，避免给王某造成更大的损失。在
震湖法庭和人民调解员的引导下，承
办法官组织双方当事人现场对地板、
墙皮、裂缝等受损情况按照市场行情
估价，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由水投公司
赔偿王某修缮房屋的所有费用。

房屋受损索赔多年未果
震湖法庭现场调解解决

本报讯 （首席记者 王潇翊）
牛羊肉是老百姓饭桌上不可缺少的
食物，近日，灵武市检察院联合灵武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食品安全专
项检查活动，对辖区部分商超、农贸
市场、火锅店、烧烤店等经营场所进
行食品安全检查。

此次专项活动中，工作人员
重点围绕商超食品的生产时间、
保质期、散装机预包装食品标签
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售卖三无产
品，农贸市场、火锅店和烧烤店生
鲜肉类是否有检疫证明，索证索
票是否齐全，冷链食品储存条件
是否合规，以及进货查验记录等
食品信息是否齐全进行全面监督
检查。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查看、
调阅资料、走访询问等方式，发现
个别商店存在部分售卖已超过保
质期或临期食品、从业人员健康
证过期、鲜牛羊肉无检疫标志、肉
质产品夸大宣传、进货台账不齐
全等问题。

当日，检察干警还向经营者宣

传食品药品安全、消费者维权和公
益诉讼检察职能等法律知识，督促
其认真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

格执行食品安全标准，进一步推动
经营行为合法化、规范化，切实保障
消费者权益。

灵武检察联合市监局共护“舌尖安全”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金
融监督管理总局和宁夏监管分局关于
开展“3·15”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活动
的工作要求，中国银行宁夏区分行高
标准组织、高质量落实，全员行动、全
面开展“3·15”系列教育宣传活动，切
实提升消费者金融素养和金融安全意
识，营造和谐健康金融环境。

活动以“金融消保在身边，保障权
益防风险”为主题，通过开展多形式、
多渠道、多层级的教育宣传活动，宣导
金融政策、提示金融风险、倡导理性投
资理念，推进行业诚信文化建设。全
辖各机构积极响应，以网点厅堂为阵
地，在网点内滚动播放活动口号，形成
宣传物料统一、行动一致的局面，吸引
众多消费者关注与参与。宁夏区分行
营业部的“金融知识宣传员”利用客户
等待的碎片时间宣讲金融常识，面对
面向客户答疑解惑，以通俗易懂的语

言讲解理财投资、金融市场、外币兑换
等金融政策。同时，开展“微讲堂”“微
沙龙”等形式多样的厅堂教育活动，有
力营造“学金融、懂金融、信金融、用金
融”的良好氛围。发挥“青年突击队”
和“志愿服务队”作用，组织党员干部
走进农村、社区、校园、企业、商圈，开
展金融知识宣传活动，打通教育宣传

“最后一公里”，扩大宣传普及覆盖
面。针对“一老一少一新”等重点群
体，分析各类痛点问题，对症下药，灵
武支行聚焦农村地区、走进村镇开展
金融反诈知识普及。另外，围绕防范
化解金融风险、提高公众金融安全意
识、强化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等重点，以
案说险、提示风险，有效增强消费者金
融安全意识，引导消费者树立理性消
费和价值投资观念，用心用情守护好
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安静）

中国银行宁夏区分行

扎实开展“3·15”系列教育宣传活动

近日，灵武市检察院联合灵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
查活动。


